随单位参加职工医疗保险

一、参保范围

我区所有用人单位及其在职职工、退休人员。
二、缴费标准

1.基本医保费：单位按本单位缴费基数的8.5％缴纳职工医保费（含0.5%生育保险费），个人按本人缴费基数的2％缴纳职工医保费。

2.大额医保费：单位按本单位缴费基数的1.5％缴纳大额医保费（不再为退休人员缴纳大额医保费），个人按5元/月缴纳大额医保费（以后缴费标准根据政策调整而适时调整）。

注：单位缴费基数是以每年各单位工资总额申报为准，为单位所有个人缴费基数之和。

三、缴费时间及缴费方式

1.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规定为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人员办理职工医保参保登记。

2.参保单位及其职工应缴的医保费每月20日前由单位申报缴费，其中在职职工个人应缴的基本和大额医保费由单位按月从职工的工资收入中代扣代缴，退休职工应缴的大额医保费由医保部门从职工每月应划转的个人账户资金中代扣代缴。

四、享受待遇时间

职工从申报缴费成功的次月起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参保单位欠缴医保费的，从欠缴次月起停止医保待遇。欠费在3个月以内足额补缴的，可补享受医保待遇；超过3个月的，欠费期间医保待遇由单位支付。
五、缴费年限

医疗保险最低缴费年限为男满30年、女满25年，其中，本人在我市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应满10年。

